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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呼和浩特市高校毕业生租购房补贴开始办理

本报讯（记者 杨志伟）7月3日上
午，呼和浩特市2024年中考暨初二年
级地理、生物学学业水平考试评卷开
放日活动举办，呼和浩特市教育招生
考试中心组织40多名学生及家长代
表、媒体记者观摩评卷现场，了解评
卷流程，感受中考评卷的公平、公正。

评卷时，评卷系统自动将答题切
块随机发送到各评卷老师的电脑上，

评卷教师无法看到考生个人信息和
试卷全貌，仅能看到自己负责评阅的
答题切块。为确保主观题评分科学
准确，中考评卷方式实行“双评制
度”，即由系统随机抽取两名评卷教
师独立评分，当两个评卷教师所给的
分数之差超过设定的误差值时（大多
数题均为零误差），计算机会自动把
该考生的答题分发给评卷组长进行

三评。评卷组长根据评卷细则要求
进行评阅，如仍有疑问则作为问题卷
报专家组最终裁决，以此确保评分结
果客观公正。客观题由计算机软件
系统自动评阅得出分数。评卷组设
质检员，随机抽取试题开展质检。

所有评卷老师和工作人员都参加
了评卷培训会，并签订了《安全责任
书》，确保评卷期间及评卷后有关信息
安全。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严禁将考
生作答情况等依规需要保密的信息带
出评卷场所或在网络上传播。对违反
保密规定的人员，将依照《国家教育考
试违规处理办法》等追究相关责任。

今年评卷的安保工作更加严格，
评卷点一楼大厅设保安岗，对进出人
员身份进行严格筛查，确保每位进出
人员均须出示有效工作牌。

观摩结束后，学生家长代表沈小
艳说：“现场观摩中考评卷现场，心情
比较激动。我看到了评卷老师们的
认真与辛苦，感受到了评卷的公平与
公正，特别放心！”

中考评卷开放日：观摩评卷现场 感受公平公正

本报讯（记者 安娜 通讯员 张
晓光 王鑫）7月 2日晚，呼和浩特市
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启
动仪式在新华广场隆重举行，为期
百天的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行动正式启动。

据了解，本次行动将持续至 9
月底结束，为期百天。其间，呼和
浩特市公安机关将准确把握夏季
社会治安规律和夜间违法犯罪特
点，在政治中心区、两站一场、景区
和繁华商圈、医院、学校等重点区
域；歌舞娱乐、洗浴按摩、棋牌影
院、旅馆住宿等重点部位；省市际
公路等重要通道；城中村、城郊结
合部、人员密集场所等治安复杂地
区和背街里巷等防范薄弱区域，有
重点地组织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
防集中统一行动。

此外，呼和浩特市范围内，公安
机关将持续加大对涉黑涉恶、涉网
涉赌等专项打击治理力度，重拳打
击电诈、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
犯罪活动，以强大声势震慑犯罪，以
细心排查消除隐患，以集中宣传筑
牢防线，确保实现“五个一批、五个
严防、三个确保”的工作目标，坚决
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当晚，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发动
群防群治力量 4806人，检查社会面
车辆 9297辆，清查娱乐等重点场所
1154处；共破获各类刑事犯罪案件
15起、抓获嫌疑人21人；查处酒驾、
醉驾、炸街扰民、“三超一疲劳”等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491起。

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

正式启动

呼和浩特市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时间公布
本报讯（记者 杨志伟）7月 3日，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了解到，按
照《呼和浩特市中小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历》安排，呼和浩特市义务
教育学校、幼儿园从 7月 14日，高中
学校从7月21日进入暑假。

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办学行
为管理，使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安全、
健康、快乐的假期，呼和浩特市教育
局要求，各地区各学校要科学组织期
末考试，不得随意拔高考试难度，不

得以任何公开形式公布学生的考试
成绩及排名。要妥善做好中小学暑
假工作安排，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
假，以及违规组织学生集体补课、讲
授新课。进一步规范教师从教行为，
坚决杜绝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
课。要建立追责问责机制，对违规补
课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涉事
学校负责人要严肃问责。

暑假期间，各旗县区教育局要严
格按照“双减”要求，加强检查巡查，严

查校外培训隐形变异行为，严厉打击
以“家政服务”“众筹私教”“研学”等名
义进行变相违规培训的行为；严防义
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违规开班；严防面向3至6岁学龄前儿
童的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开展线下学科
类（含外语）培训，对巡查中发现的违
法违规培训行为要严惩重罚。

下学期中小学、幼儿园将于9月
2日开学，各地区、各学校要提前做
好准备，保证按时顺利开学。

本报讯（记者 丁晨）7月 3日，记
者从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了解到，2024年度呼和浩特市
高校毕业生租购房补贴办理工作已
经开始，本年度内，2022年度至2024
年度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可申请租房
补贴，2019年度至 2023年度毕业的
高校毕业生可申请购房补贴。符合
办理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于即日起
至2025年3月，每月5日至月底申请
人填报申请信息，在月底前上传要件
并完成申请，申请人可通过“呼和浩
特市人才就业服务平台”网页端或

“青城人才服务”微信小程序线上申
请和查看审核进度，经审核公示后，
申请人应在接到银行通知 3个月内
领取补贴，逾期视为放弃。

据了解，按照《呼和浩特市吸引
人才政策 10 条（试行）》《呼和浩特市
引人留人18条措施》中的相关规定，

为加大引才力度，呼和浩特市决定对
高校毕业生租购房进行补贴。其中
规定：在市域内非公企业就业或自主
创业的毕业 2年内的全日制普通高
校毕业生，并依法缴纳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累计3个月及以上，无购房记录
且自行租房的（专科学历租房时间在
2023年8月24日以后），可申请享受
租房补贴。其中，博士研究生、硕士
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分别按月补
贴 1000元、800元、500元、300元，补
贴期限不超过24个月。

在市域内非公企业就业或自主
创业的毕业 5年内的全日制普通高
校毕业生，并依法缴纳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累计 12个月及以上，首次在
市域内购房的，且购房时间在 2021
年 6月 22日以后（专科学历购房时
间在2023年8月24日以后）的，可申
请享受购房补贴。其中，博士研究

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分
别一次性补贴 10万元、5万元、3万
元、2万元。

据了解，本项政策中“市域内非
公企业”是指在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所载类型无“国有”“全民”
或“集体”等字样的企业，且该企业非
央企、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等公
有制企业；在呼和浩特市民政、司法、
卫生等部门登记注册的其他非公经
济组织，该组织的创办单位及出资单
位中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本项
政策中的“就业”是指签订 1年及以
上劳动合同且申请时未终止或解除
劳动合同；“自主创业”是指申请人创
办注册地在呼和浩特市且提交申请
时注册满1年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其中创办企业的申请人须为企业的
法定代表人。

据悉，本项政策中的“缴纳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是指申请人在市域内
由就业或自主创业单位缴纳的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中登记成立个
体工商户的申请人可以灵活就业身
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养
老保险年限的累计条件是申请人毕
业后至提交申请的当月在市域内非
公企业就业或自主创业阶段实缴的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均可累计，其中到
人社部门审核时提交申请当月的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须实缴且符合
累计条件；社保缴纳单位为人力资源
公司的申请人，还需提供劳动合同和
工资银行流水，参保单位、劳动合同
签约单位和发薪账户名须一致；毕业
日期以毕业证书签发日期为准，如果
为海外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须经教
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人才身份认
定以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间为准。


